
僱主破產、清盤及
財產遭接管時

僱員可得的權利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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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 1 節　僱主無力清償債務

當僱員遇到僱主無力清償債務而被拖欠工資、代通知金、未放年假薪酬、

未放法定假日薪酬、遣散費或其他根據法例或合約條款可享有的款項時，

在法律規定下他們有甚麼權利和保障、以及怎樣向僱主追討欠款呢？本冊

子簡介僱員在僱主無力清償債務時，可採取向僱主（或由其資產）追回欠

款的合法行動。

本處在編製本冊子時，已力求審慎，但本冊子只屬指南性質，並不是對有

關的法律問題提供完備或具權威性的法律註釋。

無力清償債務的徵兆

1.1  無力清償債務的一般徵兆如下：

1) 僱主未能依時支付工資及其他欠款；

2) 在無充分理由下，設備、機器或原料被搬離僱主的工作場所；

3) 未經事前通知，工作場所被封閉；

4) 僱主突然失蹤；

5) 僱主的資產或貨物突然被法庭執達吏沒收。

1.2   如僱員發現上述任何徵兆，應盡早向勞工處勞資關係科查詢及尋求協助。

因應個別個案的情況，勞資關係科會轉介僱員前往勞資審裁處或小額薪酬

索償仲裁處尋求仲裁，及在僱員符合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特惠款項

資格的情況下，轉介僱員至該處的薪酬保障科向基金申請特惠款項。「破

產欠薪保障基金」會提供免費法律服務給合資格的僱員申請有關僱主破產

或清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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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節　破產及清盤

破產令及清盤令

2.1   如僱員被僱主拖欠工資、代通知金、未放年假薪酬、未放法定假日薪酬、

遣散費或其他根據法例或合約條款可享有的款項，他可以債權人的身分入

稟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申請破產令（如僱主並非一間有限公司）或清盤令

（如僱主是一間有限公司）。

2.2   在破產令或清盤令發出後，暫行受託人或臨時清盤人（可能是破產管理署

署長或私營機構從業員）會立即採取行動，收回及保存僱主的資產。受託

人或清盤人會將收回的資產出售。出售所得的款項，在扣除所需的費用及

開支後，將付給債權人，以償還所欠款項。

2.3   如僱主並非一間有限公司，受託人除了可沒收該商號的資產外，並可扣押

該商號的獨資經營者或所有合夥人的私人資產，以償還款項給債權人。

2.4   如僱主是一間有限公司，清盤人通常只可沒收該公司的資產，用以償還公

司的債項。除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公司股東或董事犯有欺騙或失職行為，

有限公司的股東及董事通常毋須個人負起償還公司債務的責任。

債權證明

2.5   破產令或清盤令發出後，如破產管理署署長擔任受託人／清盤人，僱員應

以網上提交方式、郵寄或親身前往破產管理署提交債權證明表格。僱員可

各自呈交證明表格，或指定一人或多人代表全體僱員填妥一張債權證明表

格。所有債權證明表格須經受託人或清盤人審查及作出裁決，他們有權接

納或拒絕部分或全部的申索。僱員為本身利益着想，應保留一切可證明僱

傭關係的文件，如僱傭合約或聘用信、糧單或糧袋、薪金及工資冊、假期

紀錄等，並將這些證明文件呈交受託人或清盤人以支持他們的申索。

僱員就欠薪、代通知金、累算的假日薪酬及遣散費的優先權

2.6   僱員較其他債權人可優先從僱主的資產中獲得下列數額的欠薪、代通知

金、累算的假日薪酬及遣散費：

如僱主是一間有限公司

1)  工資：最高款額為 8,000 元，並必須是僱員在下列期間內為僱主服務

而應得的報酬 ——

        ●    公司通過自動清盤決議的日期／為保存公司的資產而在清盤申請聆訊

前委任臨時清盤人的日期／由提交清盤呈請書的日期之前四個月期間

的首日起計，至作出清盤令當日止（視屬何種情況而定）；或

        ●     如果僱員已向「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申請特惠款項，則僱員為僱主服

務的最後一天之前四個月期間的首日起計，至該服務的最後一天止的

一段期間；

 （兩者以較早的一段期間為準）

2)  代通知金：款額以不超過一個月工資或 2,000 元為限，兩者中以數目

較少者為準；

3)  所有累算的假日薪酬（包括但不限於未放年假薪酬及未放法定假日薪

酬）；及

4) 遣散費：款額以不超過 8,000 元為限。

如僱主並非一間有限公司

1)  工資：最高款額為 8,000 元，並必須是僱員在下列期間內為僱主服務

而應得的報酬 ——

        ●   由提交破產呈請書當日之前四個月期間的首日起計，至作出破產令當

日止的一段期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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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節　保障僱員的權利

僱主資產被搬離營業地點

3.1   僱員如得知僱主的資產在無充分的理由下被搬離營業地點，應記錄運走貨

物車輛的車牌號碼，並在可能的情況下，探查貨物被搬往何處。僱員應立

即將此事通知勞工處勞資關係科人員，該科職員會因應個案的情況，向僱

員提供適當建議及協助。

        ●   如果僱員已向「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申請特惠款項，則僱員為僱主服

務的最後一天之前四個月期間的首日起計，至該服務的最後一天止的

一段期間；

 （兩者以較早的一段期間為準）

2)  代通知金：款額以不超過一個月工資或 2,000 元為限，兩者中以數目

較少者為準；

3)  所有累算的假日薪酬（包括但不限於未放年假薪酬及未放法定假日薪

酬）；及

4) 遣散費：款額以不超過 8,000 元為限。

2.7   任何超出上述款額的工資、代通知金或遣散費，均屬無優先權的債項。僱

員如遭拖欠此類款項，則只被視作普通債權人，而在分派出售僱主資產所

得款項的餘額時，他們的地位與其他普通債權人相同。

2.8   僱員不應假定他們的欠薪、代通知金、累算的假日薪酬、遣散費及其他根

據法例或合約條款可享有的款項，必可因為僱主已被宣判破產或清盤而獲

得償還。可否獲得償還欠款須視乎僱主擁有的金錢與資產或受託人或清盤

人所能收回的款項而定。

法院執達吏代判決債權人沒收僱主的貨物

3.2   僱主的其他債權人可能獲法院頒布判決，規定僱主支付有關的欠款。僱主

的貨物便可能因此遭法院執達吏沒收，以支付這些已被判決的債項。僱員

若發現有這些情況出現，應盡快聯絡勞工處勞資關係科，勞資關係科會

因應個案的情況，向僱員提供適當建議及協助。如僱員已向「破產欠薪保

障基金」申請特惠款項，則應盡快通知「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因為執達

吏憑法院授權令沒收的貨物經拍賣出售後，所得的款項會由法院保管十四

天，才付予判決債權人。在這十四天內，如果有破產或清盤的申請入稟法

院，該款項便會被法院「凍結」，最後極可能按債項的優先次序用作支付

僱員／債權人被拖欠的款項。

因僱主欠租，僱主的貨物以「封租」方式被沒收

3.3   僱主如果欠租，業主可向法院申請扣押令，命法院執達吏沒收及變賣僱主

的流動資產，以清償所欠租金。在此情況下，出售資產所得的款項並不會

被法院凍結。然而，如果因欠租而執行的封租行動，是在向僱主發出破產

令或清盤令之前三個月內發生，則由封租而沒收的貨物或出售所得的款項

中，僱員的優先索償款項便會成為首先償還的款項。受託人或清盤人可從

業主根據封租方式而獲取的款項中，取回屬僱員優先索償範圍內的款項。

僱主的業務由憑債券委任的接管人接管

3.4   有些公司會將部分資產按予或抵押給第三者（通常為財務機構），為其經

營的業務籌措資金。此種抵押稱為“債券”，必須在公司註冊處註冊。債

券持有人（即貸款人）有權毋須法院命令，而委任接管人管理該公司的資

產。接管人的基本職務是替債券持有人從已抵押的公司資產中，或從公司

的未來收益中（若接管人決定繼續經營該公司的業務），收回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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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接管人並無責任從已在債券上列明的固定資產內償還僱員的優先索償款

項。故此，接管人可出售那些已清楚列於債券內的資產，例如機器，並用

出售所得的款項，還款給債券持有人。

3.6    然而，接管人有責任用浮動押記中的資金替公司支付較債券持有人優先的

僱員優先索償款項。這些浮動資產通常包括僱主廠內的原料、存貨，以及

公司從其債務人收回的現金。

3.7   如果接管人根據債券被委任，而其後並無清盤令發出，則僱員應與接管人

合作。除非接管人明確地指示僱員停止工作，否則僱員應繼續工作，並向

接管人索取工資及任何應得的法定權益。如接管人未能迅速支付有關款

項，僱員應立刻與勞工處勞資關係科聯絡。僱員作為債權人，仍可入稟法

院申請將公司清盤。

僱主答應付款

3.8   如果僱主答應支付所欠工資、代通知金、未放年假薪酬、未放法定假日薪

酬、遣散費等款項，而僱員已向勞工處求助，則應立刻通知勞工處勞資關

係科。該科將協助他們直接向僱主收取正確數額的款項。僱員如已向「破

產欠薪保障基金」申請特惠款項，應告知僱主在適當情況下向「破產欠薪

保障基金」查詢最新情況及支付款項的安排。

3.9   由於可獲優先償還的工資，以前文提及的期間為限（參閱第 2.6 段），僱

員切勿輕易相信僱主或第三者提出支付欠薪的承諾而延遲採取法律行動。

否則，當這些諾言不兌現時，僱員便可能喪失以優先債權人身分領取款項

的資格。

4.1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由勞工處薪酬保障科負責管理。如僱主無力償還債

務而拖欠僱員工資、代通知金、未放年假薪酬、未放法定假日薪酬及／或

遣散費，僱員可向基金申請特惠款項，以墊支他們被僱主拖欠的上述款項，

而毋須等待冗長的訴訟程序完結。申請人收到基金的特惠款項後，就所收

數額可以享有的一切償還權利，便會轉讓給「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

但這並不影響他們追討其他債項，例如代通知金餘額及遣散費餘額的償還

權利。為確保申請不會超逾《破產欠薪保障條例》規定的六個月期限，僱

員若發現僱主無力清償債務，應盡快與勞工處勞資關係科聯絡。

4.2   僱員在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特惠款項時，應透過勞資關係科個別

向基金呈交申請表格及作出宣誓聲明（表格一），並附上全部有關文件的

副本（參閱第 2.5 段），以支持他們的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必須

查證申請個案屬實，並符合僱主被入禀破產或清盤呈請的先決條件後，才

可墊支特惠款項。僱員如果能夠從他們當中委派熟知有關事實的代表與勞

工處及「破產欠薪保障基金」辦理各項手續，則更有助其申請。

4.3   有關向「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申請特惠款項的詳情，請參閱勞工處編印的

《破產欠薪保障條例簡介及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須知》小冊子。

第 4 節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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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查詢熱線：2717 1771  ( 此熱線由「1823」接聽 )

勞工處網址：
www.labour.gov.hk

親臨勞資關係科各分區辦事處：
www.labour.gov.hk/chs/tele/lr1.htm

勞工處薪酬保障科：
www.labour.gov.hk/chs/tele/wsd1.htm

破產管理署：
www.oro.gov.hk/sc/about_us/contact_us/office_hours_and_further_assistan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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